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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舒城县重点工程处扬尘治理专项

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处机关各股室，处属工程各参建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加强扬尘治理工作的要求

及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舒城县建设领域扬尘

治理专项行动方案（2022修订）等七个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文

件精神，针对当前我处扬尘污染的突出问题，结合我处工作实际，

经研究决定，在处属项目中开展一次扬尘治理专项督查行动。现

将本次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舒城县重点工程处扬尘治理专项行动方案》

2022年 8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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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城县重点工程处扬尘治理专项行动方案

为进一步强化扬尘污染管控，针对我处当前扬尘污染的突出

问题，做到举一反三，全面提升我处扬尘治理工作，特在处属项

目中开展扬尘治理专项行动，制定如下方案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县环境保护工作部署要求，按

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标本兼治、综合治理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

责，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进一步

加强处属在建项目扬尘治理工作，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必须达到“七

个百分之百”，从严落实各项管控措施，最大限度地减少重点工程

建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，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，分管负责人担任副组长，各股室负

责人及项目现场代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落实。

三、督查范围与时间安排

本次督查范围为我处在建的房屋、市政、园林景观及水利类

建设工程项目，督查时间为 8月 25-26日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按照《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环保责任状》的要求，

严格落实各方责任主体的扬尘防治职责，依法依规开展扬尘治理

工作。具体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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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房建项目现场扬尘整治。（由房建股牵头负责）

1.制度保障。监理单位应将施工扬尘防治纳入工程监理细则。

施工单位应建立施工扬尘防治责任制，严格落实扬尘防治措施。

施工现场出入口按要求设置施工扬尘防治管理公示牌，公示牌必

须注明扬尘治理措施和责任人及监督电话。

2.围挡封闭。施工围挡应沿施工现场四周连续设置，做到坚

固、平稳、整洁、美观。施工围挡周边应保持卫生整洁，严禁大

门、围挡外放置建筑材料等。工程结束前，不得拆除施工现场围

挡。当妨碍施工必须拆除时，应设置临时围挡。

3.道路防尘。施工现场出入口及现场内主要道路应进行混凝

土硬化或铺设钢板。施工现场道路两侧及空地应进行绿化或覆盖，

及时清扫施工现场道路，保持路面整洁。

4.物料覆盖。施工现场裸土应采取覆盖等措施。施工现场建

筑材料和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应密闭存放或采取密目网

覆盖等措施。

5.场地洒水。施工现场应采用机械喷雾与人工洒水相结合的

方式有效控制施工扬尘。重污染天气黄色(Ⅱ级)以上等级预警时，

应增加洒水次数。

6.车辆防尘。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车辆冲洗设施，安排人

员负责车辆冲洗，检查车辆密闭情况。土方作业时，施工现场出

入口安排人员及时清扫。运输土石方、散装物料、建筑垃圾等的

车辆，密闭且冲洗后方可驶出施工现场，严禁车辆带泥上路。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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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企业要加强材料从料场进入施工现场 的运输管控，要求车辆全

程密闭运输。各项目对各自材料运输负责，如在运输途中因车辆

未密闭出现抛洒滴漏现象，将依据《环保责任状》给予相应处罚。

7.喷淋降尘。所有在建的房屋建筑一律按照要求，在工地围

墙围挡顶部、施工现场主要道路两旁、扬尘作业场区及建筑物外

立面设置喷淋降尘设施。

8.监控监测设施配备。施工现场出入口应安装视频监控系统。

施工现场应设置工地环境自动监测仪(PM2.5、PM10)，根据监测

数据采取增加洒水次数、暂停施工等措施。

9.其他防尘要求。土石方作业应采取洒水、喷淋等防尘措施;

出现四级以上大风或重污染天气黄色(I级)以上等级预警时，应停

止土石方作业，并采取覆盖、洒水防尘措施。装饰、安装阶段提

倡装配式施工，尽量减少材料切割加工造成的扬尘污染:对易产生

大量扬尘的切割作业，应单独设詈封闭式作业间。安全网和建筑

垃圾覆盖网拆除时，应采用湿法作业进行拆除。

（二）市政、园林景观及水利类项目现场扬尘整治。（由市政

股牵头负责）

1.制度保障。监理单位应将施工扬尘防治纳入工程监理细则。

施工单位应建立施工扬尘防治责任制，严格落实扬尘防治措施。

2.围挡封闭。围挡可连续设置，也可按工程进度分段设置。

距离交通路口 20米范围内占据道路的施工围挡，应采取交通疏导

和警示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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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地面防尘。裸露场地和集中堆放土方应采取覆盖、固化等

防尘措施。施工现场易产生扬尘的作业面应安排洒水防尘，重污

染天气黄色(II级)以上等级预警时应增加洒水次数。

4.车辆防尘。严禁车辆带泥上路。运输土石方、散装物料、

建筑垃圾等车辆，应采取密闭措施。施工企业要加强材料从料场

进入施工现场的运输管控，要求车辆全程密闭运输。各项目对各

自材料运输负责，如在运输途中因车辆未密闭出现抛洒滴漏现象，

将依据《环保责任状》给予相应处罚。

5.管线土方施工防尘。管线土方施工应及时回填土方并采取

防尘措施。3日内不回填的土方应进行覆盖，回填作业禁止抛洒。

出现四级以上大风或重污染天气黄色(I级)以上等级预警时，应停

止管线土方施工作业，并采取防尘措施。

6.其他防尘要求。开挖道路应分段封闭施工，减少道路开挖

面积，及时修复破损路面。市政道路施工进行铣刨、切割等作业

时，应采取防尘措施。灰土和无机料拌合、碾压应采取降尘措施。

五、结果运用

本次督查结果将作为年度考核、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。本次

督查中发现扬尘治理问题不能按要求限期整改的，我处将根据处

管理制度，除责令停工整改外，签发《项目履约处罚通知书》，并

视情节严重情况，计入施工、监理企业信用管理平台。对问题较

多、整改不及时的，我处将不予同意该项目申报创建安全生产标

准化示范工地或质量奖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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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参建单位务必对此次督查工作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人员力

量，加强对项目扬尘治理工作的自查自纠。各施工、监理单位应

落实总监、项目经理负责制，结合项目实际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

署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措施

各参建单位要结合项目实际，严格执行扬尘治理“七个百分

百”工作制度，建立扬尘治理台账，对建筑工地裸土覆盖、洒水降

尘、车辆密闭运输等重点环节进行常态化管控，明确责任人、治

理措施、治理时限。对行业主管部门、业主单位督查的问题要逐

一整改、逐一验收、逐一销号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检查

采取专项督查、月巡查、周调度等多种方式，开展高频次的

督导督查，做好工作调度、通报和督促落实。对本次扬尘治理专

项督查开展“回头看”行动，整改遗留问题，完善治理措施，堵塞

管理漏洞，强化日常管理，巩固治理成果，纳入常态化管理，严

防问题反弹，建立长效监督机制。本次督查反馈情况及整改回复

资料由综合股收集汇总，并形成工作台账。

附件：督查意见反馈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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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督查意见反馈单

（项目名称）：

根据工作安排，县重点工程处于月日对你项目进行了扬

尘治理专项督查。督查意见如下：

施工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督查人员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
